焦作市中站区富多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
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具体方案及产品
为贯彻《焦作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》的文件精神，焦作市中站区富多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坚持“财政引导，企业自愿”的原则基础上，发挥自身优势，针对参与和中标的焦作市政府采购的供应商，推出了特色贷款产品“政府采购贷”
一、贷款对象：焦作市市级政府采购项目中标的供应商且成立超过三年。
二、贷款额度：贷款以供应商财务数据和历年政府采购业绩为主来综合评定，原则上进行分批次发放贷款，总额度不超过中标金额的60%。
三、贷款利率：月利率12‰—15‰，根据客户的信誉、政府采购项目合作情况等因素综合评定。
四、贷款期限：原则上单笔订单融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，具体期限与借款人经营、资金周转周期相匹配，贷款还款时间晚于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时间。采购合同时间超过1年的，我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予以展期。
五、担保措施：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采取信用、第三方担保、担保公司担保、实物抵押等综合担保方式。
六、具体业务联系人：李国华  18537409046
